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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说

新 闻

近日，铜梁区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一起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被告人李某、王某夫
妻二人因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情节严重，被依法判处有期徒
刑。此案的判决，有力震慑了失信被执行人，
彰显了司法权威，维护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

案例
拒不履行生效判决
夫妻恶意转移资产

该案源于两起民间借贷纠纷。2019年8月
14日，铜梁区法院就原告张某诉被告李某、王
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作出判决，确定被告李某、
王某限期偿还原告张某本息合计700余万元。
判决生效后，张某于2019年10月8日申请强制
执行。

2020 年 12 月 28 日，铜梁区法院就原告谢
某诉被告李某民间借贷纠纷案作出判决，确定
李某限期偿还原告谢某本息合计80余万元，妻
子王某、儿子李小某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2021 年 5 月 10 日，谢某依法申请强制执
行。

李某、王某在上述案件进入审理和执行程
序后密集向他人转让8套房屋、1个车位和1辆

车，实际交易金额约500万元，上述8处房屋转
让前已向某融资担保公司作了抵押，转让后依
然为该公司办理了抵押；同时还收到他人转账
180余万元以及工程尾款745万余元。两名被
告人自称部分款项用于偿还其他债务和个人
生活支出。

判决
情节严重构成拒执罪
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铜梁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王
某负有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执行义务，两人为
了逃避该义务，在所涉民事诉讼进行中，恶意
对房产等财产实施转让；民事判决生效后，在
有大额转账收入的情况下，既不向法院申报财
产，亦不偿还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并进入
执行程序的债务，且不能对部分支出作出详细
说明。

据此，法院认定两名被告人对人民法院的
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应
予惩处。综合考虑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
悔罪表现，根据刑法等相关规定，铜梁区法院
以两名被告人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分别判
处李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王某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二年。

法官提醒
生效裁判必须执行
逃避执行必受惩处

本案承办法官表示，人民法院的生效判
决、裁定具有强制执行力，任何单位和个人都
必须无条件履行。刑法设置此罪的目的，在于
严厉打击藐视司法权威、恶意逃避执行的行
为，保障生效法律文书得到有效执行，维护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国家法律的尊严。所有被
执行人都应敬畏法律，自觉履行法定义务，任
何试图通过隐匿、转移财产、玩“失踪”等方式
逃避执行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据了解，该案是铜梁区法院依法严厉打击
拒执犯罪、切实解决“执行难”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铜梁区法院持续加大执行力度，重拳出
击，综合运用罚款、拘留、限制高消费、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执行措施，对情节严重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拒执行为保持高压态势。
该案的判决，向社会公众传递了明确信号：司
法权威不容挑战，拒执行为必受惩处。这不仅
保障了具体案件的执行，更有助于营造“失信
可耻、守信光荣”的良好社会氛围，助推社会诚
信体系建设。 记者 唐孝忠

夫妻恶意转移财产逃避执行被判刑
铜梁区法院严厉打击拒执犯罪，切实维护司法权威

本报讯 金秋送法，情暖重阳。今年十月
是我国第十六个“敬老月”，潼南区法院民一庭
与塘坝法庭的干警们来到塘坝镇封坝村，开展
了一场以“敬老月里护夕阳 ‘孝法潼行’进村
庄”为主题的敬老爱老活动，为村里的老人们
送上“法律暖心包”与贴心关怀。

防骗指南：守住“钱袋子”，安心享晚年。
“神药包治百病？”“亲友来电急用钱？”——别
急，法官来支招！法院干警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为老人们揭秘常见的养老骗局，还带来了
朗朗上口的“防骗三不一要”口诀：不轻信、不
透露、不转账，遇事保持清醒！现场发放的50
余本“反电诈”案例手册，更是成了老人们争相
传阅的“热门读物”。

移动法庭：法槌响在村口，孝道暖在心
间。当天，潼南区法院把“5G车载便民法庭”开
进了村委会，一场真实的赡养纠纷案在“家门
口”公开审理，老人李某的子女因未尽赡养义
务而被告上法庭。庭审过程中，法官耐心调
解、释法说理，既化解了家庭矛盾纠纷，也让旁

听村民直观感受到“孝老爱亲”的法
律分量。庭审结束后，法官
还结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用乡音
乡情讲解赡养义
务，让“孝”的种
子在乡村土壤
里生根发芽。

案 例 剧
场：一段视频，
唤 醒 亲 情 温
度。法院干警们
播放了央视《乡理乡
亲》栏目报道的潼南区
法院调解案例《暖心调解聚
亲情》。视频里，年近 90 岁的郑奶
奶的赡养难题在法官的温情调解下得以圆满
解决，现场不少老人边看边点头：“法官讲得
很明白，故事也很暖心！”

慰问相伴：听老党员讲故事，传递法治温
度。活动最后，法院党员和青年干警们围坐在
老党员身边，听他们讲述过去的奋斗岁月，也
聊聊现在的幸福生活。一袋米、一桶油，一份
牵挂，声声问候，让尊老敬老的暖流在笑语中

缓缓流淌。
夕阳无限好，法治情更浓。下一步，潼南

区法院将不断探索服务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
的新路径，推进司法服务适老化改造，常态化
开展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活动，以法治力量守
护“夕阳红”，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在法治阳光下
安享幸福晚年。

法槌响在村口 孝道暖在心间
潼南区法院“敬老月”暖心行动走进塘坝镇封坝村

市五中法院：
督察与送教同步发力
探索警务培训新路径

本报讯 近日，市五中法院法警支队以第
三季度警务督察为契机，依托“杨勇劳模创新
示范工作室”（以下简称工作室），抽调3名业务
骨干和2名大队领导组成督察组与教官团队，
对辖区两级法院司法警察部门开展安全检查

“送教上门”暨第三季度警务督察工作。
送教工作开始前，工作室成员对此次培训

的课程进行了两次全面评审，确定了岗位教学
与集中授课相结合、图片识别与人工实操相结
合的培训方式。针对此次培训对象中既有司
法警察、又有司法警务辅助人员和专职安检员
的情况，确定了从一线工作实际中挑选问题，
通过培训解决一线问题的思路，法警支队领导
和工作室成员对抽调的业务骨干进行了细致
指导，为本次送教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警务督察是全面规范司法警察工作的有
效手段，安全检查技能培训是提升司法警察安
检工作能力水平的基础性工作，如何将二者有
机结合，提升辖区两级法院司法警察安全检查
工作质效，今年以来，市五中法院探索以“送教
上门”实现“精准投送”的新路径。

下一步，市五中法院将持续强化常态化警
务督察与司法警察各类业务培训融合开展，切
实提升辖区两级法院司法警察工作水平，为辖
区两级法院审判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更
加优质的司法警务保障。

记者 张柳妞

北碚区法院：
启动“审执协同”机制
足额保全快速执结

本报讯 为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
立审执协调配合推动矛盾纠纷执前化解的工
作指引》相关规定，近日，北碚区法院执行部门
对接审判环节，通过快速响应保全需求、依法
精准扣划案款，推动一起案件在调解后迅速实
现案款兑现，有力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彰显司法为民的温度与效率。

此前，北碚区法院审判部门审理该起纠纷
时，促成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明确
了被申请人的付款义务及期限。为避免调解
协议履行“打白条”，审判部门及时将案件保全
需求及相关信息推送至执行部门。执行部门
迅速响应，启动“审执协同”工作机制，指派专
人负责案件对接与财产核查，成功足额保全了
被申请人的财产。后执行干警依照民事裁定
书内容，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完成资金扣划，及
时将扣划的案款足额发放给申请人，确保其权
益在最短时间内落到实处。

北碚区法院执行部门将持续深化审执协
同机制，加强与审判部门的信息共享与工作联
动，以更主动的协作意识、更高效的执行举措，
打通司法服务“最后一公里”。

通讯员 刘晓娅 记者 杨 雪

奉节县法院：
巧调婆媳保管纠纷
案结事了获赠锦旗

本报讯 近日，奉节县法院兴隆法庭成功
调解一起婆媳之间的保管合同纠纷案件。在
承办法官指导下，书记员田门杰积极开展庭前
调解工作，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实现案结
事了人和，获得当事人衷心感谢并获赠锦旗。

该案源于一起家庭内部因财产保管问题
引发的矛盾，婆婆与儿媳因财物归属及保管责
任产生分歧，一度关系紧张，遂诉至法院。考
虑到案件涉及亲情关系，直接开庭审理可能进
一步激化家庭矛盾，兴隆法庭决定优先采取调
解方式处理此案。

开庭前，田门杰与承办法官密切配合，多
次通过电话沟通、面对面交流等方式，耐心倾
听双方当事人诉求，细致梳理争议焦点，并从
法理情多角度进行释明和疏导。经过不懈努
力，最终促使婆媳二人消除隔阂，达成一致调
解意见，纠纷得以圆满化解。

据了解，近年来，兴隆法庭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高度重视家事审判中矛
盾纠纷的实质性化解，充分发挥调解工作在维
护家庭和谐、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同时积
极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庭前调解机
制，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通讯员 郭若兰 记者 朱颂扬

▲发放普法手册

为提升广大人民群众
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近日，巫溪县法院
组织干警前往逍遥广场，以

“食品安全无小事，尚德明
法护民安”为主题开展食品
安全普法宣传活动。

通讯员 吴国清 曹小霞
记者 张柳妞 摄


